
目前，我国将增值税纳税人划分成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

纳税人两种身份，并且在税收征管和税收负担方面实行完全

不同的两套制度，包括不同的应纳税额计算方法、不同的税

率、不同的出口退税待遇、不同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待遇

等，这为纳税人实施身份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一、现行增值税法规对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实施

身份转化提供了较大空间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划分标准包括两个方

面，即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健全和企业经营规模大小。其中起

决定作用的是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健全。从理论上讲，只要企

业具备健全的会计核算条件，经营规模足够大，就可要求申请

为一般纳税人并遵循一般纳税人的制度要求。但在实际执行

中并非完全如此。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小规模纳税人会计核

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

以不视为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八条规定，个体经营者符合条例第十四条所定条件的，经国家

税务总局直属分局批准，可以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这里是以

会计核算是否健全作为确定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的主要标准。

但《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年应税销售

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个人、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

应税行为的企业，视同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而不论会计核算健

全与否。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小规模纳

税人一经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再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第三十条规定，一般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按销售额依

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

增值税专用发票：淤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

务资料的；于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但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

认定手续的。这里的一般纳税人不得再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检查清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通知》第

二条规定，纳入这次检查范围的一般纳税人，在 员怨怨远年内有

以下情况之一者，应予以清理，取消其一般纳税人资格，改按

小规模纳税人征税：淤从事商业经营（包括兼营）且年应税销

售额在 缘园万元以下的；于连续 远个月以上零税负申报或负税

负申报并且无正当理由的；盂在会计人员配备、会计账簿设

置、会计核算方法这三个方面中，任何一方面不符合国家税务

局要求的；榆有偷税行为或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

虞不按规定保管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严重后果的；愚无固定

经营场所的；舆多次不按规定及时办理纳税申报或缴纳税款

的。此时，纳税人只要具备上述非正当理由之一便可转化为小

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年应

税销售额未超过标准的小规模企业（未超过标准的企业和企

业性单位），账簿健全，能准确核算并提供销项税额、进项税

额，并能按规定报送有关税务资料的，经企业申请，税务部门

可将其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可以看出，这里会计核算是否健全

是主要的。但该方法第十条又规定，从事货物零售业务的小规

模企业，不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这又将会计核算是否健全置之

不理。

从上述规章制度看，成为一般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企

业拥有较大的法律主动权，只要企业认为有利，可依据一定条

件在两种身份之间转化。

二、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税收负担差异

分析

员援 增值率分析法。增值率分析法是根据产品的增值率大

小判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税负高低

的一种方法。在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既定的情况下，影响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税负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企业产品

增值率的不同。设产品不含税销售收入既定为 粤，购进货物不

含税价款为 郧，产品增值率为 剌，一般纳税人身份当期进项税

额为 贼员，当期销项税额为 贼圆，应纳税额为 栽赠，小规模纳税人应

纳税额为 栽曾，并假设当期购进货物全部用以当期对外销售的

产品，一般纳税人购进和销售产品的税率均为 员苑豫，小规模纳

税人的征收率为 远豫，则可计算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模纳税

人身份税负均衡点的产品增值率。由 剌越（粤原郧）辕 郧，可得出

郧越粤 辕（员垣剌）。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几乎所有教科书在计算增值率 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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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采用公式 剌越（粤原郧）辕 粤，得出税负均衡点增值率 剌越猿缘援圆怨豫，本

文认为这在数学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恰当，其所计算的是减值

率，而非增值率。那么，可得出下列两个公式：

一般纳税人身份：栽y越贼圆原贼员越粤伊员苑豫原郧伊员苑豫越［剌衣（员垣剌）］伊

粤伊员苑豫。

小规模纳税人身份：栽曾越粤伊远豫。

则可以得出：淤当 栽y越栽曾时，有［剌衣（员垣剌）］伊粤伊员苑豫越粤伊

远豫，剌越缘源援缘缘豫，此时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的

税负相等，即 栽y越栽曾；于当 栽y约栽曾时，有［剌衣（员垣剌）］伊粤伊员苑豫

约粤伊远豫，剌约缘源援缘缘豫，此时一般纳税人身份税负比小规模纳税

人身份税负轻；盂当 栽y跃栽曾 时，有［剌衣（员垣剌）］伊粤伊员苑豫跃粤伊

远豫，剌跃缘源援缘缘豫，此时一般纳税人身份税负比小规模纳税人身

份税负重。

上述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应纳税额与增值率

的关系也可用下图表示：

横轴 剌表示增值率，纵轴 栽表示应纳税额，栽y为一般纳

税人身份应纳税额随增值率变化的关系线，是一条过原点 韵

向左上方凸并以直线 运和 蕴为渐进线的曲线，栽y（———）表示

一般纳税人身份当期实际应纳税额大于 园，当期进项税额全

部抵扣，栽y（讪讪）表示一般纳税人身份当期实际应纳税额等

于 园，并且还有未抵扣完的当期进项税额结转以后各期抵扣。

栽曾为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应纳税额随增值率变化的关系线，是

一条从 耘点出发经 云（远豫粤）点向右延伸并与横轴 剌平行的直

线，栽曾（———）表示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增值率 剌跃园时当期实际

应纳税额为 远豫粤，栽曾（讪讪）线表示原员园园豫约剌约园时，当期实际

应纳税额仍然为 远豫粤，耘点为增值率 剌趋向于点 匀（原员园园豫）

销售收入 粤为 园时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应纳税额为 远豫粤，郧点

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应纳税额均衡点，此时应

纳税额为 云点 远豫粤，增值率 剌等于 运点 缘源援缘缘豫。由上图很容

易发现，当 剌约缘源援缘缘豫时，一般纳税人身份税负比小规模纳税

人身份税负轻；而当 剌跃缘源援缘缘豫时，一般纳税人身份税负比小

规模纳税人身份税负重。同时还能发现，当原员园园豫约剌约园时，一

般纳税人身份当期实际应纳税额为 园，并且还有当期不够抵

扣的进项税额结转以后各期抵扣，最大进项税额结转额为增

值率 剌趋向于 匀（原员园园豫）时的全部进项税额，从理论上而言

可趋向无穷大。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在原员园园豫约剌约园时，尽管

已经亏损，仍然须按 远豫粤纳税，只有 剌臆原员园园豫完全亏损时

（本文所指亏损均未考虑其他一切费用，只考虑产品成本，并

假定只要产品还存在就总有一定价值，因此 剌臆原员园园豫只是

理论值）应纳税额才为 园。由此看来，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

模纳税人身份在纳税待遇上的巨大差异源于增值率 剌大小的

不同。

圆援 税收增值额比率分析法。增值率分析法是主要通过比

较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税负相对高低

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难以从不同纳税人身份自身角度独立

分析其纳税负担轻重如何随增值率变化而变化的本质规律，

特别是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 栽曾越远豫粤，从表面看与增值率

无关，但随增值率的变化，小规模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负担确实

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增值率分析法的缺陷所在。为弥补这种缺

陷，这里设计一种新的方法———税收增值额比率分析法。它利

用纳税人应纳税额与其产品增值额之比判断增值税纳税人税

负轻重，能更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负担。

同样假设产品不含税销售收入既定为 粤，购进货物不含

税价款为 郧，产品增值额为 在，产品增值率为 剌，一般纳税人

身份当期进项税额为 贼员，当期销项税额为 贼圆，应纳税额为 栽y，

税收增值额比率为 月赠。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为 栽曾，税收增

值额比率为 月曾。并假设当期购进货物全部用以当期对外销售

的产品，一般纳税人购进和销售产品的税率均为 员苑豫，小规模

纳税人的征收率为 远豫，则可求出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模纳

税人身份的纳税增值额比率随产品增值率变化的函数关系

式，并能计算出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的纳税

增值额比率相等时的产品增值率。

一般纳税人身份：

月赠越栽赠衣在越［剌衣（员垣剌）］伊粤伊员苑豫衣（粤原郧）越员苑豫 （员）

式（员）为一般纳税人纳税增值额比率随产品增值率变化

的函数关系式。该式表明一般纳税人纳税增值额比率与产品

增值率无关。

小规模纳税人身份：

月曾越栽曾衣在越粤伊远豫衣（粤原郧）越（员垣员衣剌）伊远豫 （圆）

式（圆）为小规模纳税人纳税增值额比率随产品增值率变

化的函数关系式。该式表明小规模纳税人纳税增值额比率与

产品增值率成反比例函数关系。

依式（员）和式（圆），可得出：淤当 月赠越月曾时，员苑豫越（员垣员衣剌）

伊远豫，有 剌越缘源援缘缘豫，表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

增值额比率均衡点的产品增值率 剌越缘源援缘缘豫，此时一般纳税人

和小规模纳税人实际感觉的税负相同，即 月赠越月曾越员苑豫；于当

月赠约月曾时，有 员苑豫约（员垣员衣剌）伊远豫，剌约缘源援缘缘豫，此时一般纳税人

税收增值额比率比小规模纳税人小，表明一般纳税人税负比

小规模纳税人税负轻；盂当 月赠跃月曾时，有 员苑豫跃（员垣员衣剌）伊远豫，

剌跃缘源援缘缘豫，此时一般纳税人税收增值额比率比小规模纳税人

大，表明一般纳税人税负比小规模纳税人税负重。

由于两种身份税负差异巨大并且在制度上给两种身份相

互转化留下了很大的随意性，纳税人采用上述方法一旦发现

现有纳税身份于己不利，则可考虑实施身份筹划。

三、增值税纳税人实施身份筹划的基本思路

员援 明确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筹划实施成功的前提和筹划

蕴

仔运（缘源援缘缘豫）韵

栽曾郧

匀

云（远豫粤）

耘

酝（员苑豫粤）运

栽

栽y

原员园园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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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目标。

（员）筹划成功的前提。一是企业能对自身产品的增值率做

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增值率准确测算出来以后便可用上述

的增值率分析法和纳税增值额比率分析法进行判断，如 剌约

缘源援缘缘豫，应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如 剌跃缘源援缘缘豫，应选择小规模

纳税人身份。二是测算企业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频率，如

果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频率高，应选择一般纳税人身份，如

果很少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可考虑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

微利小规模企业选择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应慎之又慎，因为微

利小规模企业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时的税负极其繁重。

（圆）筹划的具体目标。在综合考虑了增值率或纳税增值

额比率和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频率的基础上，做出一般纳

税人身份还是小规模纳税人身份的选择，具体目标确定以后

再确定筹划的具体技术途径，以确保具体目标和最终目标的

实现。

圆援 企业实施增值税纳税人身份筹划的具体途径。

（员）筹划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有三种途径：淤筹划主体为新

成立的企业，在申请认定增值税纳税人身份时，对照一般纳税

人认定条件，不申请为一般纳税人即可。于筹划主体为已申

请并被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发现

产品销售收入规模并不大，而且很少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特

别是增值率 剌跃缘源援缘缘豫，其增值税负担明显重于同类小规模纳

税人，按税法规定现企业不可能再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此时

可重新登记注册一家新企业，并将原企业注销，然后让新企业

重新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盂筹划主体为已申请并被认定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实际产品销售收入规模很大（已

大大超过法定规模），但很少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增值

率 剌跃缘源援缘缘豫，使其增值税负担明显重于同类小规模纳税人。

此时可采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分立方法，将原企业分拆成

圆 耀 猿个新企业，并重新登记注册，将原企业注销，然后让分拆

后的新企业重新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

（圆）筹划成为一般纳税人有三种途径：淤筹划主体为新成

立的企业，在申请认定增值税纳税人身份时，对照一般纳税人

认定条件，确保条件满足，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即可。于筹

划主体为已申请并被认定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企业，在

实际经营中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频率

很高，特别是增值率 剌约缘源援缘缘豫，其增值税负担明显重于同类

一般纳税人，可通过健全会计核算制度，按税法规定重新申请

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即可。盂微利小规模企业可寻求同类企业，

通过合伙、兼并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同时健全会计核算制

度，申请认定为一般纳税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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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合。纳税筹

划作为企业面对税收契约的一种必然选择，必然会引起政

府、企业及相关机构的关注。我国学术界对纳税筹划的研究

较晚，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与此同时，目前研究大多局

限于个案分析，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完整实用的纳税

筹划程式模块。本文从契约理论、博弈论、比较利益学说和系

统论四个角度探讨了纳税筹划的理论渊源，以更好地了解和

研究纳税筹划行为。

一、契约理论与纳税筹划

企业是劳动者、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

产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结合，不同契约之间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同一契约中各契约关系人也存在

着利益冲突。如果将税收因素考虑在内，那么政府毫无疑问

地应该被引入订立契约的程序，企业在上述契约之外将另外

订立一份税收契约。税收契约与其他契约之间也存在着利益

冲突，如流转税的规定将影响物质投入的提供者和产出品的

消费者，所得课税将影响劳动者。因为企业逐利的本性，在同

等条件下，企业总是希望纳税额越低越好，所以税收契约双方

也存在利益冲突。不过相对其他契约而言，税收契约还是具

有自身的特点。

纳税筹划理论基础探微

冷 琳

渊 湖 南 财 经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长 沙 源员园圆园缘冤

【摘要】本文从契约理论尧博弈论尧比较利益学说和系统论四个角度剖析了纳税筹划的理论渊源袁并对纳税筹划的必要

性尧可行性尧约束条件及纳税筹划的过程进行分析遥

【关键词】纳税筹划 契约理论 博弈论 比较利益学说 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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